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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分析 2000-2012 年選舉訴訟判決，確認我國選舉

訴訟主要是當選無效之訴，且「賄選、選舉誹謗、當選票數不

實、幽靈人口」是原告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的主要事由。然後，

針對這些選舉訴訟爭執焦點，檢討我國選舉法律及訴訟審理相

關問題，包括：(1) 候選人在選舉期間對選舉人的贈與及招待，

是否構成賄選的懷疑空間；(2) 選舉誹謗確為選舉訴訟主要的、

常見的爭議，選罷法雖有「意圖使人不當選罪」，但處罰過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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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產生遏止效果；(3) 當選票數不實，是否應計入潛在性選

票？ (4) 潛在性選票若產生，是否可同時提起選舉無效之訴及

當選無效之訴？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提出下列建議：(1) 參考日本公職選

舉法及韓國公職人員選舉法，在保留目前選罷法賄選罪規定之

外，另增訂條文，禁止候選人在選舉期間對選舉人之贈與及招

待；(2) 針對公眾人物、政治人物的故意不實指控，已非言論

自由保障之範疇，又有害於選舉公平及選舉風氣，故建議增設

「意圖使人不當選罪」之最低處罰刑度，以三個月或六個月為

宜；(3) 應將潛在性選票列為選舉無效之訴而非當選無效之訴

的提起事由；(4) 應將選舉無效之訴視為先位訴訟，當選無效

之訴視為備位訴訟，以處理選舉無效之訴和當選無效之訴的競

合問題。  

 

關鍵詞：選舉訴訟、當選無效之訴、選罷法、賄選、意圖使人不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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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民主權體現的主要形式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運作的主要

方式為選舉。選舉之首要，則在於維護自由競爭、公平公正與良好

選風。為此，民主國家制訂選舉法律規範，除明列禁止之妨害選舉

事項與規定罰則外，並對違反選舉法規而有影響選舉結果或選舉公

平公正之情事，列為提出選舉訴訟之法律要件，亦明列選舉訴訟之

程序規範。  

依我國法律規定，選舉訴訟的範圍包括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的「選舉無效之訴」及「當選無效之訴」。

選舉無效之訴規定於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102 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118 條，構成要件為「選舉罷免機關辦理選舉、罷免違

法，足以影響選舉或罷免結果」；而當選無效之訴規定於總統副總

統選舉罷免法第 104 條及第 28 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0 條及

第 29 條，構成要件則有下列數類：(1) 當選票數不實，致有影響選

舉結果之虞； (2) 對於候選人、有投票權人或選務人員，以強暴、

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競選、自由行使投票權或執行職

務； (3) 在選舉或黨內初選「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

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

選活動者」(俗稱「搓圓仔湯」)；(4)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

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  (直接賄選)；(5) 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

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

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間接賄選)；(6) 違反刑法第 14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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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投票正確罪者，即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

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或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

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幽靈人口 )； (7) 當選人資格不

符。當選人選舉時候選人資格不符，或有依法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

情事、或為依法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人員  (如現役軍人、服替代役

之現役役男、軍事學校學生、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

職員、辦理選舉事務人員及投票所、開票所工作人員及依其他法律

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者)。
1
 

專門研究我國選舉訴訟的著作並不多，大約可分為下列幾種類

型：第一類，是純制度的介紹與討論，如陳進會  (1984)、古登美  

(1985)、吳庚  (1989)、董翔飛  (1989) 介紹並討論選舉訴訟的法律

性質、種類、範圍、訴訟程序與救濟途徑，並比較我國與其他國家

選舉訴訟制度，分析十分深入。這些著作雖然年代久遠，但有關選

舉訴訟法律性質的討論，至今仍有高度參考價值。另，黃茂榮  

(1981)、謝瑞智  (1987) 的著作較偏向過去選罷法制度的說明與資料

的匯集整理，對瞭解過去關於選舉訴訟的法律規定與立法緣由雖有

助益，但可惜較少看到作者自己關於選舉訴訟法律制度的討論。  

莊勝榮  (1992)、賴錦珖  (2003) 逐條闡釋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並比較其他國家制度。賴錦珖的研究還附有選舉機關函釋，

其介紹與討論選舉訴訟制度，並參照與制度討論較為相關的判決，

內容完整。然而，莊勝榮和賴錦珖的書籍都沒有更新再版，對於其

後選罷法的數次修正，以及幾次重要的選舉訴訟，並未記錄、分析

與討論，殊為可惜。  

                                                        

1. 第 7 點參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20、26、27、28、78 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24、26、27、29、9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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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鐘  (2006)、黃錦堂及呂啟元  (2010) 兩篇文章都是發表在

網路上的短文，黃國鐘的文章解析選舉訴訟的種類及公法訴訟的本

質，進而得出司法機關對於選舉訴訟應本於職權加以調查的結論。

黃錦堂及呂啟元的文章，其討論重點為當前選罷法當選無效之訴的

要件規定不夠明確，因而產生判決歧異的問題，故建議應儘速建立

起訴標準或相關行政函釋，而且司法院應透過判例或刑庭法官決議

來形成統一見解。這兩篇文章的分析與主張重要且具體，參考價值

高。惟因這兩篇文章皆為短文，並未分析、對照選舉訴訟案件  (例

如對判決歧異的選舉訴訟進行統計分析)，較未能凸顯問題的重要性

及制度修改的必要性。  

林家賢  (2012) 主張選舉罷免事件為公法爭議事件，理當回歸

行政訴訟審判。然為使選舉案件改以行政訴訟制度審理，其建議不

必以訴願前置為必要選項、釐清選舉訴訟本質為行政訴訟中的撤銷

訴訟、維持現行二審制度，並適當充實行政訴訟法官人力等。書中

雖然兼具理論與實務的討論並提出具體建議，惟其討論僅聚焦於選

舉案件改以行政訴訟制度審理，且其主張理由亦僅因選舉訴訟本質

上屬於公法訴訟，思考上並未連結現行選舉訴訟制度實際上所產生

的問題。  

林于捷  (2013) 探討我國選罷法中關於選舉誹謗相關規範與問

題，比較選罷法中選舉誹謗罪與刑法誹謗罪之異、同，並比較及參

考日本、韓國、西班牙、法國等其他國家之相關立法例。此文兼具

法理分析與制度比較，在選舉誹謗相關規範制度的問題討論上具有

參考價值。惟其對選舉誹謗之禁止與選舉言論自由之間如何獲取平

衡，僅主張判決時應區分事實言論與價值言論，未能從制度設計的

角度加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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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是從司法政治學的角度，以量化方法分析選舉訴訟案

件判決，是否呈現政治干預司法的情形。如吳重禮與黃紀  (2001)、

Wu and Huang (2004)、吳重禮  (2009)、孫銘鴻  (2010)、李伊婷  

(2011)、吳重禮等  (2012)、孫銘鴻與吳重禮  (2012) 等人的研究。

這些研究採取嚴謹的量化分析，分析的選舉案件在對象上雖有賄選

和選舉誹謗的不同，得到的結論卻十分一致：我國選舉訴訟判決並

未受到政治勢力的干預。由此看來，選舉訴訟似乎是公平公正的。

然而，公平公正之確保其實不僅止於政治不干預選舉訴訟的司法審

理過程，也必須關照到選舉訴訟制度本身的運作問題。對此，此類

研究並未觸及。  

第三類，是一併討論選舉訴訟案件與選舉相關法律制度。如黃

雅榜  (1974)、項昌權  (1989) 分析選舉訴訟案件，並從分析結果討

論制度檢討；陳朝政  (2007、2010) 討論選舉訴訟的判決內容，並

由個案的檢討思考選舉訴訟相關制度的修改；吳泰辰  (2008a、2008b) 

從 2006 年高雄市長選舉訴訟的政治行為，反思選舉訴訟的制度問

題，並提出相關建議。又如張玉薇  (2011) 討論我國負面競選之規

制與改進對策，在選舉誹謗的部分一併分析選舉誹謗的訴訟案件的

判決結果。  

筆者的研究興趣屬前述第三類，尤其是分析選舉訴訟判決，並

從分析結果檢討制度。因為這不但可以觀察司法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不是探討政治是否影響司法，而是司法判決影響民主政治的競爭公

平性)，而且是從選舉訴訟的實務面反思制度面，而不僅僅是討論制

度。過去關於前述第三類的研究雖然提供了討論的基礎，但對於選

舉訴訟判決的觀察，集中於個案討論  (如陳朝政、吳泰辰的研究)、

地方層級選舉訴訟案件  (如項昌權、黃雅榜的研究)，或是選舉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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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案件此一單一議題研究  (如張玉薇的研究)，欠缺較為廣泛性、

整體性的分析。  

為了更加深入瞭解我國選舉訴訟實務與制度，對我國選舉訴訟

案件進行更為廣泛的檢視與研究，本文以 2000-2012 年為觀察時

段，對於選舉訴訟判決之數據資料，以及重要案件的判決見解，加

以整理分析、發掘問題，進而進一步思考選舉制度之興革。選擇

2000-2012 年為分析範圍，是因此一時期之選舉訴訟判決有其代表

性：第一，這段期間選舉次數多，有三次總統副總統選舉  (2000 年、

2008 年、2012 年)，四次立法委員選舉  (2001 年、2004 年、2008、

2012 年)，三次直轄市長及直轄市議員選舉  (2002 年、2006 年、2010

年)，三次縣市長選舉  (2001 年、2005 年、2009 年)，三次縣市議員

選舉  (2002 年、2006 年、2009 年)，三次鄉鎮市長選舉  (2002 年、

2005 年、2009 年)，三次鄉鎮市民代表選舉  (2002 年、2006 年、2010

年)，數次村里長選舉  (至少有 2006 年及 2010 年直轄市與縣市之村

里長選舉)。  

第二，這段期間重大選舉訴訟多。除了歷經兩次政黨輪替  (2000

年、2008 年)，並有數次較為重大之選舉訴訟  (2004 年第十一任總

統副總統選舉訴訟；2006 年第四屆高雄市市長選舉訴訟；2008 年第

七屆立法委員選舉李乙廷案、江連福案、廖正井案、張碩文案等選

舉訴訟；2009 年澎湖縣縣長選舉訴訟；2010 年因連勝文遭槍擊案而

引發之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等選舉訴訟)。  

本文從 2000-2012 年的選舉訴訟實務分析，發現包括制度設計

以及審理實務層面的問題，並提出修改選舉罷免法及行政訴訟法的

建議，以期我國選舉訴訟相關法規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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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舉訴訟判決分析 

筆者搜尋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資料庫，檢索有關當選

無效及選舉無效訴訟之判決書，並針對這些司法判決整理分析。分

析的重點包括提起選舉訴訟的事由、意圖使人不當選罪判決有罪案

件數、選舉訴訟判決歧異情形等。除了選舉訴訟判決的量化分析之

外，亦分析討論一些重大選舉訴訟案件的判決內容。分析結果及發

掘之問題如下：  

(一) 「賄選、造謠抹黑、當選票數不實、幽靈人口」

為選舉訴訟主要爭點 

分析 2000-2012 年選舉訴訟判決，這段期間選舉無效訴訟共 33

件，當選無效訴訟 872 件，合計 905 件，詳如表一所示。  

表一   2000-2012 選舉訴訟類型分析  

訴訟  

類型  

 

選舉  

類型  

選舉  
無效  

當選無效  

選舉
無效
事由  

當選
票數
不實  

搓圓  
仔湯  

妨害
選民
及選
務人
員自
由  

妨害
投票
正確  

直接  
賄選  

間接  
賄選  

當選
人資
格不
符  

總計  

總統  3 2 0 4 4 0 0 2 15 

立法委員  7 1 1 3 6 6 4 2 30 

直轄市長  0 1 0 5 5 0 1 0 12 

直轄市議員  2 5 0 6 7 18 6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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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長  1 1 0 1 1 1 0 0 5 

縣市議員  0 4 1 4 14 111 10 3 147 

鄉鎮市長  6 9 1 4 9 64 13 1 107 

鄉鎮市民代表  2 20 2 0 7 54 3 2 90 

村里長  12 64 3 23 101 140 13 3 359 

總計  33 116 9 70 176 419 62 20 90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站。  

 

分析當選無效之訴 872 件的原告提告理由，件數多寡依序為：

(1) 被告賄選  (直接賄選 419 件加上間接賄選 62 件，共 481 件)；(2) 

以詐術或幽靈人口或其他非法之方法選舉妨害投票正確  (176 件)；

(3) 被告當選票數不實，致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  (116 件)；(4) 以強

暴、脅迫、詐欺等方法妨害選民及選務人員自由  (70 件)；(5) 當選

人資格不符  (20 件)；(6) 「搓圓仔湯」(9 件)。  

很顯然的，件數最多的賄選，是「當選無效之訴」的主要爭執

議題。但仍然值得另外注意的是，細究第二多占 176 件的「妨害選

舉正確」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

其中 146 件是因為「虛偽遷移戶籍」(亦即俗稱之「幽靈人口」) 的

問題，卻也有 30 件是認為對手造謠抹黑自己而提告，提告人認為造

謠抹黑符合所謂「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此外，第四多占 70 件的「妨害選舉自由」，也有類似的情況。

有 32 件是提告人認為對手以「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亦即違

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4 條「意圖使人不當選罪」) 而當選，

構成「以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競選」 (亦即妨害選舉自由 )。合

計 2000-2012 年不服對手以造謠抹黑勝選而提告的案件，共有 62 件  



82 東吳政治學報/2015/第三十三卷第四期 

 

(妨害選舉正確 30 件加上妨害選舉自由 32 件)。  

綜合上述，觀察 2000-2012 年我國之選舉訴訟，絕大部分為「當

選無效之訴」，亦即候選人之間的選舉爭議案件。其中，賄選  (481

件，占 55.2%)、幽靈人口  (146 件，占 16.7%)、當選票數不實  (116

件，占 13.3%)、選舉誹謗  (即選舉相關的造謠抹黑，62 件，占 7.1%)，

是候選人提出當選無效之訴的最主要理由，而為候選人間選舉爭議

之四大議題。此四大議題，除幽靈人口的爭議較為單純之外，其他

爭議都有進一步觀察及討論的必要，因而為本文分析與思考的重點。 

(二)  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贈與及招待選舉人，形成是

否構成賄選的懷疑與認定爭議 

由前述統計結果可知，賄選乃是我國選舉訴訟最主要的提告事

由，亦即選舉爭議的最主要議題。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贈與及招待選

舉人，不但是造成此類選舉訴訟的主因，而且部分法官對同一案件

的贈與及招待是否構成賄選的認定不同，造成選舉爭議。  

以我國史上第一位因當選無效而喪失立委資格的現任立委李乙

廷為例，他被控在立委選舉期間，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

賄選罪。在被控違反選罷法方面，刑事庭採嚴格證據原則，認為是

否成立賄選的對價關係，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但檢察官不能證實

捐助人  (義工 ) 與李乙廷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而且捐助之金額

不高，「符合一般社會常理」，難認定係藉此賄選，因此一、二審

皆判無罪。
2
 對於二審之刑事判決，檢察官也未上訴，刑事無罪確

                                                        

2. 參見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7 年度選重訴字第 2 號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台

中分院刑事判決 97 年度選上訴字第 1941 號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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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然而，在民事判決部分，一、二審民事庭認為李乙廷「過去對

這些團體未曾有過捐助」，可見是藉捐助進行賄選，都判決他當選

無效。然而，李乙廷案並非唯一一件民、刑事判決歧異的賄選案件，

立委廖正井、林正二，臺北市議員許淑華、高雄市議員朱挺玗及孫

慶龍等案，皆有法官對賄選認定不同之現象。  

筆者研究發現，因候選人賄選而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並進入民

事二審訴訟的案件共有 22 案  (立法委員 7 案、直轄市議員 4 案、縣

市長一案、村里長 10 案)，其中民事、刑事之一、二審判決結果不

同的案件共有 8 案  (立法委員 4 案、直轄市議員 3 案、村里長 1 案，

如表二所列)，約占 36.3% (超過三分之一)。  

表二   賄選案件判決歧異情形  

判決  

結果  

 

當選  

職務  

涉賄選

進入民

事二審

案件數  

判決

歧異

案件  

數  

選舉  

年度  
當事人  判決歧異之情形及原因  

總統  0 0    

立法  

委員  

7 4 2008 李乙廷  民事一、二審皆認定賄選，故

判當選無效；但刑事一、二審

皆判無罪。  

判決歧異原因：法官對於候選

人在選舉期間捐助廟宇，屬社

會一般禮俗還是賄選的認定

不同。  

   2008 廖正井  民事一、二審皆認定賄選，故

當選無效；但刑事一審判賄選

有罪、二審判賄選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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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歧異原因：法院對證人證

言之證據方法，是否足以證明

被告辦桌宴客行賄，有主觀犯

意且即是有不正利益之對價

關係而為有罪確信程度，認定

不同。  

又交付價金用途是否為買票

的事實認定不同。  

   2008 江連福  民事一、二審皆認定賄選，故

當選無效；但刑事一審判賄選

無罪、二審判賄選有罪。  

判決歧異原因：法官對被告交

付五萬元的目的事實之認

定，以及錄音錄影等證據方

法，是否達到令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被告有投票行賄犯行認定之

不同。  

直轄  

市長  

0 0    

直轄市  

議員  

4 3 2006 許淑華  參選臺北市議員，涉及賄選，

民事一審當選無效、二審當選

有效；刑事一審判決無罪。  

判決歧異原因：法官對於發放

T 恤是否有主觀賄選犯意的

事實認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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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朱挺玗  參選高雄市議員，其父及助選

員涉及賄選，民事一審當選有

效、二審當選無效。其父朱安

雄刑事一審有罪。  

判決歧異原因：法官對於候選

人與行賄者  (助選員 ) 之間

是否有犯意聯絡的事實有不

同認定。  

   2010 孫慶龍  參選高雄市議員涉及賄選，民

事一審當選有效、二審當選無

效；刑事一、二審皆判決有

罪。  

判決歧異原因：法官對於候選

人給予證人沙清山兩千元之

行為，目的是否為行賄有不同

認定。  

縣市長  1 0    

縣市  

議員  
0 0   

 

鄉鎮  

市長  
0 0   

 

鄉鎮市

民代表  
0 0   

 

村里長  10 1 2010 葉劉增輝 參選桃園縣新屋鄉社子村村

長，民事一審當選有效、二審

當選無效；刑事一、二審、更

一審皆判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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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決歧異原因：法官對選罷法

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當選人有第 99 條第 1 項之

行為」者，賄選之行為主體，

是否限於「當選人本人」親自

為之解釋的範圍不同。 

總計  22 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站。  
 

贈與及招待是否構成賄選之認定爭議，癥結有二：第一，選罷

法並未禁止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贈與及招待選舉人，選舉期間充斥此

等行為，形成是否構成賄選的懷疑與爭議空間。從表二看來，8 案

中有 6 案的賄選認定爭議，案情與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贈與及招待選

舉人有關。  

在選罷法並未禁止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贈與及招待選舉人的情形

下，檢察機關在選舉前通常會公布「賄選犯行例舉」，列舉涉有賄

選罪嫌之行為，敬告候選人不宜從事。但是「賄選犯行例舉」僅具

參考性質，並非法定標準。一方面無法禁止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贈與

及招待選舉人，另一方面也無法成為法官認定賄選的統一標準。選

罷法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  (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若法官認定候選人與選舉人有對價關係  (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

為一定之行使)，即使候選人自認其所為，並非「賄選犯行例舉」所

列之賄選行為，仍會被法官認定為賄選，因而被判有罪或當選無效。 

再以李乙廷案為例，李乙廷申辯：「依法務部頒布之賄選犯行

例舉第叁類第 1 項規定：『參與民俗節慶、廟會、婚喪喜宴，贈送

禮金、禮品顯與社會禮儀相當者』之情形，及法務部印製之反賄選

手冊第 26 頁所舉成立賄選之具體案例，其捐贈香油錢金額高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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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並請該廟宇之管理委員會發動信徒支持該候選人競選，投該

候選人一票，但本案僅區區 2 千元，可謂天壤之別，且無請管理委

員會發動信徒投自己一票之情形，兩者迥然不同。」然而民事一審

判決認為：「法務部反賄選手冊內所示之案例，僅係行政機關對民

眾法治教育所為之例示，對法院並無拘束力，且其例示 15 萬元之假

借捐助名義賄款，係為舉例說明之方便，不得因此認假借捐助名義

行賄之金額需達 15 萬元始克該當。職故，如單純出自於利益他人或

宗教行善之動機所為之真捐助，則無論金額如何龐大，均屬合法，

但如基於助選動機之假捐助，則即使僅為一毛，亦屬違法，而不為

憲法所保障。」(見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選字第 2 號

判決書)  

第二，民、刑事之證據證明程度寬嚴不同，造成同一案件民、

刑事判決歧異難以避免。法官在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心證程度並

不相同，在刑事訴訟，法院必須要得到「不容有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或稱「無庸置疑」、「毫無合理懷疑的確信」) 的

確切心證，方可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反面言之，只要對於被告有

罪一事，有合理的懷疑，則對於被告犯罪嫌疑即未達有罪判決之確

信程度，除程序判決之情形外，應為無罪判決。但在民事訴訟，只

要收得「證據之優勢」(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已經足使法院

取得蓋然性的心證  (駱永家，1999：162；林鈺雄，2003：419；姜

世明，2008：193；林孟皇，2008)。亦即，刑事訴訟要求較強  (較

嚴) 的心證，而民事訴訟的心證要求較弱  (較寬)。
3
 此乃因：(一) 兩

                                                        

3. 所謂心證，乃指審理事實之人因證據作用而引起之傾向，此種傾向，有程度之不同，

傾向程度較大者，心證較強；傾向程度較小者，心證較弱  (姜世明，2008：193-194)。

刑事訴訟之心證程度，傾向程度較大，為 70 度至 90 度以上；民事訴訟之心證程度，

傾向程度較小，為 45 度至 70 度之間  (駱永家，199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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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訴訟之目的不同。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發現實體之真實，民事訴

訟之目的在於解決紛爭，並保護當事人的私權  (姜世明，2008：

193)；(二) 當事人在兩種訴訟之處境不同。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4 年上易字第 2 號判決書指出：「民刑事訴訟程序應以分別看待，

持不同之審查標準。刑事訴訟程序，因以國家強大司法體系，由檢

察官法官代表國家行使追訴審判權，國家與被告明顯立於不公平位

置，不法取得之證據，其證據能力應嚴格對待，以證據排除法則限

制司法權之作為。但民事訴訟程序，對立之兩造立於公平地位，於

法院面前為權利之主張與防禦，證據之取得與提出，並無不對等情

事，較無前述因司法權之強大作用可能造成之弊端，因此證據能力

之審查密度，應採較寬鬆態度，非有重大不法情事，否則不應任意

以證據能力欠缺為由，為證據排除法則之援用。」；(三) 當事人在

兩種訴訟所受之影響不同。刑事訴訟採取「嚴格的證據主義」，乃

是考量刑事制裁的嚴厲性，應謹守「無罪推定原則」而不能濫懲無

辜，故要求法官若要判決被告有罪，必須證明其確實有罪且「無可

懷疑」。至於民事訴訟適用「證據優勢」，是以「可能多於不可能」

作為操作基準，舉證僅需較對造更具說服力即為優勢，即已盡其舉

證責任。此乃因對等、契約自由而發生紛爭的，由於錯誤判決對於

雙方當事人的影響，並無差異，即無特別優惠一造或要求他造的必

要  (林孟皇，2008)。  

「民、刑事之證據證明程度寬嚴不同」，與民事訴訟、刑事訴

訟的本質差異有關，難以藉由縮小心證之寬嚴落差，而減少賄選認

定爭議  (賄選判決歧異 ) 之情形。是故，與其想方設法減少賄選認

定之爭議，不如減少造成賄選懷疑空間及賄選認定爭議的贈與及招

待行為。亦即，候選人不贈與及招待選舉人，無此等行為即不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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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被懷疑是否為賄選，也不會因此被告賄選，從而有不同法官有

不同認定之爭議。  

(三)  選舉誹謗確為選舉訴訟主要的、常見的爭議，

但受選舉誹謗的候選人卻難以獲得救濟 

如前所述，選舉誹謗為 2000-2012 年我國選舉訴訟爭議的四大

議題之一  (佔 7.1%)。另觀察觸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0 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4 條「意圖使人不當選罪」(意圖使候選人

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

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 的案件數及判決結果，更可發覺選舉誹謗問題的嚴重性。根據

表三的統計結果，2000-2012 年意圖使人不當選共有 279 案，152 件

一審有罪，81 件二審有罪。可見，選舉誹謗為選舉過程中所常見，

影響選舉風氣及選舉公平性的重要問題。  

表三   2000-2012 年意圖使人不當選案件統計  

類型 
 

年度 
總統 

立法 

委員 

直轄 

市長 

直轄市 

議員 
縣市長 

縣市 

議員 

鄉鎮 

市長 

鄉鎮市

民代表 
村里長 總計 

2000 0/0/0 2/0/0 0/0/0 0/0/0 0/0/0 0/0/0 2/1/2 0/0/0 2/1/0 6/2/2 

2001 0/0/0 12/4/5 0/0/0 0/0/0 4/2/2 1/0/0 2/2/0 0/0/0 1/0/0 20/8/7 

2002 0/0/0 1/1/0 0/0/0 1/1/1 0/0/0 8/3/2 34/16/6 7/5/5 28/16/8 79/42/22 

200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1/0/0 

2004 0/0/0 10/6/4 0/0/0 0/0/0 0/0/0 0/0/0 1/1/0 0/0/0 0/0/0 11/7/4 

2005 0/0/0 0/0/0 2/1/1 0/0/0 8/6/5 4/1/0 21/15/7 5/4/1 0/0/0 40/27/14 

20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0 23/14/5 24/15/5 

200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0 0/0/0 0/0/0 1/1/0 

2008 2/1/1 21/7/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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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0/0/0 1/1/0 0/0/0 0/0/0 8/2/2 7/5/3 3/3/2 2/2/0 0/0/0 22/13/7 

2010 0/0/0 0/0/0 3/0/0 5/3/2 0/0/0 1/1/0 0/0/0 3/2/1 31/19/8 43/25/11 

2011 0/0/0 3/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4/0/0 

2012 0/0/0 5/4/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4/1 

總計 2/1/1 55/23/17 5/1/1 6/4/3 20/10/9 21/10/5 64/39/17 18/14/7 87/50/21 279/152/8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站。  

註：每格統計數字由左至右為案件數、一審有罪數、二審有罪數。  

 

另從表四及表五看來，意圖使人不當選罪的最高刑期雖然是五

年，但是實務判決的結果卻顯示，判刑之刑期多在半年以下  (一審

占 80.26%，二審占 77.78%)；褫奪公權雖然最高可達十年  (依刑法

第 37 條第 2 項)，但實務上觸犯意圖使人不當選罪，被宣告褫奪公

權的期間多在二年以下  (一審占 96.71%，二審占 91.35%)，難以達

到遏阻犯罪的效果。  

表四   2000-2012 年意圖使人不當選案件有罪判決刑期統計  

結果 
 

審級 

3 個月 

以下 

6 個月 

以下 

一年 

以下 

一年 

以上 
未公布 總 計 

一審 
34  

(22.37%)  

88  

(57.89%)  

4  

(2.63%)  

3  

(1.97%)  

23  

(15.13%)  
152 

二審 
18  

(22.22%)  

45  

(55.56%)  

5  

(6.17%)  

1  

(1.23%)  

12  

(14.81%)  
8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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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2000-2012 年意圖使人不當選案件有罪判決褫奪公權統計 

結果 
 

時間 

無褫奪  

公權  
一年  二年  三年  十年  未公布  總計  

一審 
16  

(10.53%)  

90  

(59.21%)  

41  

(26.97%)  

2  

(1.32%)  

1  

(0.66%)  

2  

(1.32%)  
152 

二審 
5  

(6.17%)  

47  

(58.02%)  

22  

(27.16%)  

3 

(3.70%)  

0  

(0%)  

4  

(4.94%)  
8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站。  

指控對手造謠抹黑的重大選舉訴訟，較為著名者有 2004 年總統

選舉連戰告陳水扁當選無效案  (指控陳水扁在選舉期間，散布投連

戰等於投「中國人」致使連戰落選 )、2006 年高雄市市長選舉黃俊

英告陳菊當選無效案  (指控陳菊於選前一天，散布黃俊英賄選致使

黃俊英落選)。其他層級選舉亦有類似問題，如 2010 年高雄市議員

選舉黃昭星告黃石龍當選無效案  (指控黃石龍以文宣及布條散布

「假台獨、真騙票」致使黃昭星落選 )。然而，以選舉誹謗為由提起

當選無效之訴，除 2006 年高雄市市長選舉，黃俊英告陳菊當選無效

案的一審訴訟，以陳菊競選團隊在法定選舉活動結束的禁制期間，

「對原告採行上開重大突襲性之負面競選手段，而令之無任何時

間，得對此嚴重攻訐提出充份之辯證、澄清，致其業已受有指證未

盡相符、毫無辯證機會之極度不公平對待，其等以該不正方法而嚴

重違反選罷法，欲維護公平、公正、涓潔選舉之程序規定，致破壞

民主選舉之公平性與純潔性，所為應即予高度之非難，而該團隊以

此故意，妨害他人公平競選之行止，業使選罷法規範之立法目的及

其所欲為之擔保無法落實，並使民主政府確保選民不受困惑及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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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責任無法達成，所為即為法律所不允許之方法，而應歸攝於

選罷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 款『其他非法之方法』之範疇」
4
 判決

原告勝訴之外，其餘案件原告均敗訴。法官判決的理由大致有下列

幾項： (1) 無法證明原告的敗選與被告的選舉誹謗有直接因果關

係； (2) 選舉誹謗並非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的法定事由。選罷法所定

之妨害選舉自由及妨害選舉正確，其實都不包括「散布謠言或傳播

不實之事」，提告人有所誤解。
5
 所以，縱使候選人蒙受選舉誹謗

的不白之冤導致落選，也無法以當選無效之訴尋求正義。黃俊英告

陳菊當選無效案的民事一審判決，是唯一的例外。  

上述事實凸顯出重要問題：第一，候選人「散布謠言或傳播不

實之事」常成為選舉的重大爭議，也是候選人提告當選無效之訴的

                                                        

4. 詳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5 年度選字第 20 號判決書。  

5. 以 2004 年連戰、宋楚瑜提起陳水扁、呂秀蓮當選總統、副總統無效之訴為例，法

官判決認為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所規範的，不在於選舉人的內心思維、主觀認同是

否受詐術之影響，而係規範投票之外觀：「…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所定之投票結果，

應指選舉權人舉凡一切形式上合法之自由意志之投票選擇，因此，此之所謂使投票

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係規範投票之外觀，不含投票人主觀上對候選人認同之判斷，

舉例言之，詐領選票重複投票，係一人投二張以上之選票；冒名投票，係假冒他人

之名義而投票，其形式上均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而為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之

妨害投票正確罪所規範之對象。至於候選人或助選人員或所謂『輔選』人員誇大候

選人之條件與政見，或以言論攻擊其他候選人，或散布某種不利其他候選人之消

息，或製造某種有利於己之情勢，致使選舉權人因而判斷錯誤而為圈選，惟此種情

形或該當於其他相關規定而應予處罰，或應負政治責任而得予譴責。然並不能認其

係使投票發生形式上不正確之結果，即不該當於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之犯罪構成要

件，亦即不合於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10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有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之行為』之情形。」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3 年度選字第 2 號判決

書 )，又如黃昭星告黃石龍案的判決法官認為，不管黃昭星主張黃石龍的文宣、布條

內容是否屬實，均不是公職人員選罷法第 120 條所稱的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

方法」的行為  (因所謂其他非法之行為必須與強暴、脅迫相關 )，請求當選無效為無

理由，參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 年選字第 11 號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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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由之一，卻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0 條明文規定的當選

無效要件；第二，由於實務上對「意圖使人不當選罪」的處罰較輕，

而且並非選罷法明定之當選無效要件，所以在選舉中仍舊常發生候

選人以造謠、抹黑攻擊對手之事。對此問題，應有重新思考之必要。 

(四) 有效票、無效票認定的問題 

由於「當選票數不實」也是我國選舉訴訟的主要爭議議題之一，

加以其在 2004 年總統選舉連戰告陳水扁當選無效案也是一個重要

的爭點，且現行選舉訴訟法規有法律不明確之問題，以致產生法律

競合關係之爭議，對候選人亦有未盡公平之處，故有思考討論之

必要。應重新思考是否在法律制度上，明確化潛在無效票之定義，
6
 

將潛在無效票視為當選票數不實之範圍，甚而推定潛在無效票即

屬無效。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118 條之規定，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違

                                                        

6. 所謂潛在性選票，包括潛在無效票及潛在有效票，係指選票之無效、有效之原因未

浮現於表面之投票  (賴錦珖，2003：314)。進一步解釋，「潛在無效票」係對於具

有違法情狀之選票，理論上應屬無效票範疇，卻因選務機關之違法行為，未將之剔

除而列入有效投票計算之總稱。也就是無效原因未浮現於表現之投票，被算入有效

投票之內  (理應無效之票被當成有效票計算 )，且其無效投票歸屬於哪一位候選人為

不明之投票。例如無選舉權之投票、無投票資格之投票、代替投票、雙重投票、超

過投票截止時間之投票、私相授受之投票等等，及其他以不正方法混入之投票皆

是。但若投票對象明確，非屬歸屬不明，例如選務人員集體作票予某特定之候選人，

則非潛在之無效票。而所謂「潛在有效票」，意為因選務機關之故意或疏失，致原

本具有參與投票意思之選舉人未能參與投票，其投票意向並未透過選票表達，故在

選票之計算上未予列入，該等原本有效之選票，因不法原因之介入，未能列入選票

計算。此與潛在無效票不同，潛在無效票之選舉人實際上已投票，但潛在有效票則

是指有權之選舉人，因選務機關之拒絕而實際上未投票，遭拒絕投票之選舉人如果

被允許投票，其支持之候選人不明  (李木貴，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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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足以影響選舉結果者，得以各該選舉委員會為被告，而提起選

舉無效之訴。此外，同法 120 條則規定，當選人若有「當選票數不

實，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者」，得以當選人為被告，提起當選

無效之訴。對照這兩條規定，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便是：「如果是選

舉委員會於辦理選舉時，違法協助某一候選人舞弊，產生潛在有效

票及潛在無效票，致使當選票數不實，足以影響選舉結果，則應該

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還是選舉無效之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這兩種選舉訴訟的告訴對象不同  (當選無效之訴的被告是當選

人，選舉無效之訴的被告是選舉委員會 )，其結果的效力亦不同  (當

選無效之訴經判決無效確定後，原當選人當選無效，選舉結果重行

審定及公告，亦即原落選者可能因重行審定公告而當選；選舉無效

之訴經判決無效確定者，其選舉無效，並定期重行選舉)。  

若就「選舉委員會違法協助某一候選人舞弊」之假設情形而言，

雖同時得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及選舉無效之訴，並視「選務機關違法

致當選票數不實」為當選無效之訴及選舉無效之訴的同一事由，但

卻因屬兩種不同的選舉訴訟而須分別審理，如此便可能產生「裁

判矛盾」的情況。例如，原告在選舉無效之訴勝訴，當選無效之

訴卻敗訴，等於是說當選人的當選是在違法的選舉中獲得確認。

又若選舉無效之訴和當選無效之訴皆由原告勝訴，原告依當選無

效之訴勝訴的規定理應由選舉委員會重行公告當選，但因選舉無

效之訴勝訴依法卻要重行選舉，因而原告的權益未必得到保障  (陳

朝政，20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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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舉訴訟制度改進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以比較研究法參考其他國家相關制度，以

深度訪談法訪談在選舉訴訟學有專精，甚而有實際訴訟經驗、熟悉

選舉訴訟法律制度的專家，包括一位前大法官、一位曾發表選舉訴

訟相關論文之政治學者，及三位選舉訴訟律師  (其中兩位曾參與總

統大選選舉訴訟，一位曾參與直轄市市長選舉之選舉訴訟 ) 等，
7
 思

考其意見後提出下列建議：  

(一) 參考日本公職選舉法及韓國公職人員選舉法，在

保留目前選罷法賄選罪規定之外，另增訂條文禁

止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贈與及招待選舉人。 

建議可參照與我國同為大陸法系、文化與國情與我國較為接近

的日本、韓國的選舉法規定，在賄選罪之外，增設「禁止候選人捐

贈行為罪」，將提供投票權人「走路工」、「茶水費」、「誤餐費」，

或其他名目之現金、票據、禮券、提貨單或其他有價證券，或居所

地與投票地之交通工具、交通費用、收購國民身份證、代繳稅款、

                                                        

7. 訪談方式採結構式訪談法，以下列問題訪談專家意見：第一，您是否認為應以列舉

方式定義賄選？第二，如果您贊成以列舉方式定義賄選，是否同意可參照法務部「賄

選犯行例舉」列舉賄選行為？第三，您是否贊成將「意圖使人不當選」  (造謠、抹

黑、誹謗 ) 列為當選無效訴訟的法定要件之一？第四，您是否贊成將「當選票數不

實」之認定範圍，擴及「潛在無效票」？第五，如果是選舉委員會於辦理選舉時，

違法協助某一候選人舞弊，產生潛在無效票，致使當選票數不實，足以影響選舉結

果，您認為應該提起當選無效訴訟還是選舉無效訴訟？第六，您認為當選無效訴訟

是否有需要從民事訴訟改為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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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或其他各項規費、罰款等一切名目之捐贈，在選罷法中規定

為禁止候選人及其關係人行使之行為。  

如此建議之理由有二：第一，如前所述，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贈

與及招待選舉人，形成是否構成賄選的懷疑與認定爭議。禁止候選

人贈與及招待選舉人，候選人若無此等行為即不會因此而被懷疑是

否為賄選，也不會因此被告賄選，從而有不同法官有不同認定之爭

議。當然，不可能因此規定而完全杜絕賄選。但或可因此減少賄選

的認定爭議。  

也就是說，在選罷法中直接禁止候選人與選舉人在一定期間

內，有涉及贈與及招待選舉人等相關行為  (例如禁止選舉期間的特

定捐贈，包括對宗教團體的捐贈行為 )，不問這些行為是否有選舉對

價的意圖，亦不將這些行為界定為賄選，是以法律明定某些行為因

有賄選爭議而不可從事。一方面可減少執法者在賄選認定上的歧異  

(因此類行為減少，故對於選舉期間候選人對宗教團體的捐贈行為，

究竟是不是有賄選意圖之爭議亦減少)，另一方面可避免候選人及其

相關人士誤觸法律規定。  

第二，對於遊走於法律邊緣，有影響選舉公正性之虞的行為，

本應考慮予以明確限制。Hasent (2000) 就指出，加州允許以提供經

濟利益方式，鼓勵民眾參與投票  (payment to increase turnout，沒要

求投給特定人士或政黨 ) 的動員投票，讓政黨藉由折價券等方式，

強化特定的支持團體、族群、經濟階層  (如亞非族裔、較貧窮選民 ) 

參與投票，從而使特定政黨  (如民主黨 ) 得到選舉利益，有害於選

舉公正，應考慮改革法律。  

日本公職選舉法第 199 條及該條之 2、之 3、之 4 明文規定，禁

止與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有承包，或有其他特殊利益契約之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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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選舉時捐獻，以及禁止公職候選人、公職候選人之有關公司、冠

以公職候選人姓名之團體、候選人之後援團體，對各該選舉區選民

以任何名義之捐獻  (相關條文內容請見日本公職選舉法。國內翻譯

可參考施嘉明譯，1990：121-125)。  

日本公職選舉法第 199 條之 2 規定，候選人不得以任何名義捐

獻給選舉區內的選舉人：「公職候選人或欲為公職候選人者  (包括

現任公職者，以下於本條稱作『公職候選人等』)，對於各該選舉區  

(無選舉區時為舉行選舉之區域，以下於本條做同解釋) 內居民，不

得以任何名義捐獻之。但對於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或其分部或各該

公職候選人親族之捐獻，及各該公職候選人專門為普及政治上之主

義或政策舉辦之講習會，或其他政治教育之集會  (為對於參加者之

設宴招待 [提供通常程度的餐飲者除外 ]、在各該選舉區外舉辦者，

及依第 199 條之 5 第 4 項各款之區分，按各該選舉別在各該款規定

期間內舉辦者除外，以下於本條做同解釋 ) 所必要之實費補償  (關

於餐費的實費補償除外，於以下條款做同解釋)，不在此限。2.公職

候選人以外之人，不得以該公職候選人之名義，對選舉區之人民以

任何名義捐獻之。但對該公職候選人之親族場合，或公職候選人對

專門為普及政治上之主義或政策舉辦之講習會，或其他政治教育之

集會所必要之實費補償，不在此限。3.任何人不得勸誘或要求公職

候選人，對各該選舉區內居民捐獻。但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或其分

部或親族，對公職候選人捐獻之勸誘與要求，及對公職候選人勸誘

與要求捐獻，專門為普及政治上之主義或政策舉辦之講習會，或其

他政治教育之集會所必要之實費補償，不在此限。4.任何人不得勸

誘或要求公職候選人以外之人，以該公職候選人之名義，對選舉區

之人民以任何名義捐獻之。但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或其分部或親族



98 東吳政治學報/2015/第三十三卷第四期 

 

對公職候選人捐贈之勸誘與要求，及對公職候選人勸誘與要求捐

贈，專門為普及政治上之主義或政策舉辦之講習會，或其他政治教

育之集會所必要之實費補償，不在此限。」  

2014 年 10 月 20 日，時任日本法務大臣的松島みどり向首相安

倍晉三請辭獲准。她之所以辭職，就是因涉嫌在選區內向選民分發

印有她自己圖像的紙扇，遭反對黨民主黨指控違反公職選舉法第

199 條之 2，除向東京地檢署告發外，並要求她辭職  (日本經濟新

聞，2014；自由時報，2014)。  

韓國公職人員選舉法第 112 條明定捐贈的定義，並將不屬於捐

贈之政黨活動行為、禮俗行為與救護的、慈善的行為、職務上的行

為予以界定。同法第 113 條至第 115 條，則限制候選人、政黨暨候

選人家屬、第三者之捐贈行為  (相關條文內容請見韓國公職人員選

舉法。國內翻譯可參考白兆美譯，2008：144-152)。韓國公職人員

選舉法第 113 條規定：「一、國會議員、地方議會議員、地方政府

首長、政黨的代表人、候選人（含擬參選人）以及其配偶，不得對

於該選舉區內的人或機關、團體、設施，或即使在非選舉區內，但

與其選舉區民有關係的人或機關、團體、設施有提供捐贈的行為。

二、任何人不得約定、指示、慫恿、介紹或要求第一項的行為。」  

候選人捐贈行為罪並非賄選罪。日本、韓國選舉法另保留賄選

罪。日本公職選舉法第 221 條  (收買及利誘罪)、第 222 條  (收買及

利誘多數人罪 ) 及第 223 條  (收買及利誘公職候選人及當選人罪 ) 

處罰賄選。第 221 條第 1 項明確規定，處罰以左右選舉結果為目的

之利益對價關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拘役或有期徒

刑或科以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一、意圖獲得當選或使人當選或不當

選為目的，對於有選舉人或從事競選活動者提供金錢、物品或其他



我國選舉訴訟之判決分析與制度檢討 99 

 

財產上利益或公私上的職位，或以此不法利益的提供做為行求或約

定者；或以設宴招待為行求或約定者。二、意圖獲得當選或使人當

選或不當選為目的，對於有選舉人或從事競選活動者或其他有關係

之寺廟、學校、公司、合作社、市町村等，以用水、農育權、債權、

或其他有特殊利害關係者加以利誘者。三、以投票或不投票、從事

或停止競選活動，或從事其他相關的斡旋勸誘而獲得報酬為目的，

對於選舉人或從事參與競選活動者為第一款所列之行為者。四、接

受或要求第一款或前款的不法利益提供、設宴招待、或對於第一款

或前款之行求答應者，或按第二款之內容為誘導或促使其答應者。

五、意圖使他人從事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行為為目的，對於從事競

選活動者，交付金錢或物品或為交付之要求或約定，或從事競選活

動者接受其交付或為交付之要求或答應其行求者。六、對於前各款

所列行為從事勸誘或斡旋者。」  

韓國公職人員選舉法則於第 230 條  (收買及利誘罪)、第 231 條  

(以財產利益為目的之收買及利誘罪)、第 232 條  (對候選人之收買

及利誘罪) 及第 233 條  (對當選人之收買及利誘罪) 處罰賄選。  

日、韓既已在選舉法中禁止候選人對選民的捐贈行為，為何仍

保留賄選罪？這是為了防範並處罰候選人以其他非捐贈之方式行求

或期約賄選。候選人不得對選民有捐贈行為，亦不得以其他對價方

式行求或期約賄選。筆者認為，如此才能在試圖減少賄選認定爭議

之同時，也避免候選人誤認在捐贈行為之外的其他與選民之不當對

價關係即為合法，反而製造其他賄選型態。  

因此，筆者認為「在保留目前選罷法賄選罪規定之外，另增訂

條文禁止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贈與及招待選舉人」，比修法明文列舉

某些具體行為「不是」賄選行為，較能減少  (無法完全解決) 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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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爭議的問題。因為列舉某些具體行為不是賄選，未被列舉之行

為被排除在構成要件之外，會有製造其他賄選型態的問題。  

例如，黃錦堂、呂啟元  (2010) 提出「明定部分行為類型不屬

於賄賂，為較佳之立法方式。以直接賄選罪為例，即可制定排除條

款，例如：賄賂行為與參選行為相距一屆以上者、他人為己賄賂非

出於自己明確授意者、賄賂金額低於一定金額者等等」。候選人得

以從事具體列出的行為，不會被控訴為賄選。然而，若以「他人為

己賄賂非出於自己『明確』授意」就不是賄選，那麼是否就代表以

「暗示」授意他人行賄就可以？其實，我國有不少當選無效訴訟的

判決，就不以金額多寡、是否「明確授意」作為是否賄選之判斷標

準，絕大多數判決皆是以候選人是否有主觀行賄犯意及選舉人是否

主觀知道自己受賄、
8
 還有候選人和行賄行為人是否有犯意聯絡作

為判斷標準。  

                                                        

8. 例如，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92 年台上字第 893 號指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0

條之 1 第 1 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

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

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

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

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

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

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且

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

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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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修訂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罪」，設定

最低刑度 

關於選舉誹謗，前文指出兩項問題：第一，選舉誹謗是候選人

提告當選無效之訴的主要理由之一，卻非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104 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0 條明文規定的當選無效要件。

第二，實務上對「意圖使人不當選罪」的處罰較輕。從制度面的角

度來看，以上兩項問題，是選舉誹謗層出不窮的原因之一。  

故此，欲減少選舉誹謗現象，從制度角度可以思考兩種作法。

第一種作法是，修改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104 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120 條，將選舉誹謗列為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的構成要素

之一。第二種作法是，修訂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罪」，設定最

低刑度，以加重對選舉誹謗的處罰。先論第一種作法。1997 年，時

任立法委員的蘇貞昌以導正選舉風氣為由，提案修正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主張將造謠抹黑  (即「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觸

犯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罪」) 列為得提起當選無效之事由。但

委員會並無對此加以討論，亦未修正選罷法相關規定  (參見立法

院，1996)。  

陳朝政  (2007：64)、張玉薇  (2011：156) 與林于捷  (2013：104) 

亦主張修改選罷法，將選舉誹謗列為當選無效之訴的提起要件之

一。綜合其主張的理由為： (1) 維護選舉的公平正義。若選舉誹謗

者能因而當選擔任公職，無辜被誹謗者只能棄選或落選，難謂公平

正義； (2) 匡正選舉風氣。維護選風之涓潔，乃是制定選罷法的目

的之一。選舉誹謗為我國選舉訴訟判決最主要的類型之一，這顯示

選舉誹謗已敗壞選風，亟應匡正； (3) 提高規範的有效性。雖然現

行選罷法已有「意圖使人不當選罪」，但處以之刑事處罰相對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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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之利益  (實務上判刑之刑期多在半年以下)，候選人仍往往以身試

法。故此，將選舉誹謗列為當選無效的構成要件之一，將使選舉誹

謗失去策略運用的目的性，增強規範效力； (4) 日本、韓國、美國

已有類似規定  (如表六所列)，值得參考。  

表六  選舉誹謗法律後果之比較  

國家 選舉誹謗之禁止規定 
選舉誹謗是否為當選無效 

之構成要件 

我國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4 條 (意圖

使人不當選罪) ：「意圖使候選人當

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

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

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同總

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0 條之規定)  

否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9

條第 1 項：「當選人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選舉委員會、

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

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

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三

十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

當選無效之訴：一、當選票

數不實，足認有影響選舉結

果之虞。二、對於候選人、

有投票權人或選務人員，以

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

法，妨害他人競選、自由行

使投票權或執行職務。三、

有第 97 條、第 99 條第 1

項、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2

條第 1項第 1款、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行為。」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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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條第 1 項：「當選人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選舉罷免

機關、檢察官或候選人得以

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

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管轄法

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一、當選票數不實，足認有

影響選舉結果之虞者。二、

對於候選人、有投票權人或

選務人員，以強暴、脅迫或

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

競選、自由行使投票權或執

行職務者。三、有第 84 條、

第 8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89 條第 1 項或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之行為者。四、有

第 86 條第 1 項之行為，足

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

者。」 

日本 公職選舉法第 235 條 (虛偽事項公開

罪) ：「意圖獲得當選或使人當選為

目的，對公職候選人或欲為公職候選

人者之身分、職業、經歷、所屬政黨

其他團體或其推薦人或支持人或政

黨其他團體之支持或推薦等有關事

項，作虛偽之公開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2.意

圖使人落選為目的，對公職候選人或

是 

公職選舉法第 251 條：「當

選人觸犯本章列舉之罪 

(第 235 條之 6、第 236 條之

2、第 245 條、第 246 條第 2

款至第 9 款、第 248 條、第

249 條之 2 第 3 項至第 5 項

及第 7 項、第 249 條之、第

249 條之 4、第 249 條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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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為公職候選人作虛偽事項或歪曲

事實之公開者，處四年以下拘役或有

期徒刑或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及第 3 項、第 252 條

之 2、第 252 條之 3 及第 253

條之罪除外 ) 並被求刑

時，其當選無效。」 

韓國 公職人員選舉法第 250 條 (公開表示

虛偽不實之罪) ：「1.為自己當選或

為使人當選為目的，透過演說、廣播

電視、報紙、通訊、雜誌、海報、宣

傳文件與其他的方法，公開表示或使

人公佈對候選人 (含擬參選人。以下

本條文內同 ) 有利且關於候選人及

其配偶、或直系尊屬、直系卑屬、或

兄弟姊妹之出生地、身份、職業、經

歷等、財產、人格、行為，所屬團體

等虛偽不實內容 (刊載學歷方面，包

括未依第 64 條 (宣傳海報) 第 l 項規

定之方法刊載的情形) 者，以及虛偽

不實內容宣傳文件之資料提供者及

散布者，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3

千萬韓元以下罰金。2.為使人不當選

為目的，透過演說、廣播電視、報紙、

通訊、雜誌、海報、宣傳文件與其他

的方法，公開表示或使人公佈對候選

人  (含擬參選人。以下本條文內同 ) 

不利且關於候選人及其配偶、或直系

尊屬、直系卑屬、或兄弟姊妹之虛偽

不實內容者，以及虛偽不實內容宣傳

文件之資料提供者及散布者，處以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500 萬韓元以

是 

公職人員選舉法第 264 條 

(因當選人之選舉犯罪造成

之當選無效) ：「當選人於

該項選舉中，因觸犯本法規

定之罪或『政治資金法』 

(政治獻金法) 第 49 條 (有

關選舉費用之違法行為相

關罰則) 規定之罪，而被宣

告有期徒刑或 100 萬韓元

以上之罰金時，其當選即無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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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3 千萬韓元以下罰金。3.有關於

黨內初選上，進行第 1 項 (依第 64

條第 l 項規定的方法，未刊載學歷者

除外) 規定之行為者，處以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 600 萬韓元以下罰金、進

行第 2 項規定之行為者，處以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 l 千萬韓元以下罰金。

據此，『候選人 (含擬參選人) 』視

為『初選候選人』。」 

公職人員選舉法第 251 條 (誹謗候選

人之罪) ：「為己當選或為使人當選

或不當選為目的，透過演說、廣播電

視、報紙、通訊、雜誌、海報、宣傳

文件與其他的方法，公然指摘以誹謗

候選人 (含擬參選人) 及其配偶、或

直系尊屬、直系卑屬、或兄弟姊妹

者，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500 萬

韓元以下罰金。但，若公佈內容為真

實事實且有關公共之利益時，不予處

罰。」 

美國 美國有 20 個州以法律禁止候選人的

選舉誹謗，予以罪刑或罰款的處罰。

9
 其中，佛羅里達州法 (2013 年) 第

104.271 條規定：「 (1) 在初選或其

他選舉當中，任何候選人蓄意以違反

本條文之不實指控，惡意攻擊對手，

將依據 775.082 條或 775.083 條處以

是 

法律依據如： 

左列佛羅里達州法  (2013

年) 第 104.271 條 

奧瑞岡州州法增修條文 

(2013 年) 第 260.532 條第 8

款：「當被告已被提名為公

                                                        

9. Ferguson III (199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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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重罪。又該候選人於定罪後，將

喪失參選資格；抑或於當選後定罪，

將被解職。(2) 在初選或其他選舉當

中，任何候選人蓄意地以不實指控，

惡意攻擊對手，造成違反本條文之事

實，其受害一方可依據 106.25 條至佛

羅里達選舉委員會提起控訴，在此狀

況下，該委員會應依法盡速召開公聽

會。無論其他任何法律條款做何規

定，委員會應依本條文，對違反之候

選人處以 5,000 美元罰鍰，作為州政

府稅收。」 

奧瑞岡州州法增修條文  (2013 年 ) 

第 260.532 條第 1 款：「任何人以書

寫、印刷、張貼，傳播或發行之方式，

產生之所有信件、通告、傳單、標語

牌、海報、照片或相關出版物，及出

版品中之廣告，亦包含獨資或集資之

廣告，不得蓄意放入或刻意忽略其在

信件、通告、傳單、標語牌、海報、

照片、出版物或廣告內含有對任何候

選人、政治委員會或政治議案中關鍵

事實的虛假陳述。」 

職人員候選人或已被選舉

為公職人員  (非州參議員

或州眾議員) 時，如其判決

依據納入本條文，舉發者必

須證實被告蓄意製造或引

導之不實論述，確實逆轉了

選舉結果。如舉發者提出逆

轉選舉結果之具說服力的

明確證據，被告將被褫奪被

提名權、被選舉權或者被告

將被解職。」 

資料來源：  作者整理自中華民國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日本電子政

府總合窗口  (2014)、韓國選舉委員會  (2014)、Official 

Internet Site of Florida Legislature (2014)、Oregon State 

Legislature (2014)、白兆美譯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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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將選舉誹謗列為當選無效之訴的提起要件之一，亦有其

問題，包括： (1) 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恐怕過於嚴苛。政治性言論應

受較高密度之保障，若予以過度限制，恐有箝制言論自由之疑慮。

2006 年高雄市長選舉黃俊英控陳菊案，民事一審古振暉法官在該判

決的不同意見書中即指陳：「由法院將違規的負面選舉手法，一概

提昇至刑事不法的程度或宣告當選無效，對於候選人言論表現保障

及廣大選舉人的選舉權行使，應非妥適。」(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

事判決 95 年度選字第 20 號古振暉法官不同意見書)；(2) 在一般選

舉期間，選舉言論自由的保護、選舉誹謗與選舉勝敗結果，因果關

連性難以確認  (受選舉誹謗者若落敗可能是其他原因所導致)，
10

 列

為當選無效之訴的構成要件，恐有爭議。 (3) 被選舉誹謗者，在選

                                                        

10. 學者對於負面競選是否會影響選舉結果，研究結果不盡相同。王鼎銘  (2005) 分析

2002 年高雄市長選舉民調，發現選民接收到候選人負面消息的影響愈深，愈會減低

支持當事人的意願；張佑宗  (2006) 研究 2004 年總統選舉，發現負面競選議題與事

件對選民投票抉擇有關鍵性的影響力；范惟翔等  (2008) 分析 2006 年高雄市長選

舉，認為負面競選對投票行為沒有顯著影響；張傳賢  (2012) 則分析 2010 年五都選

舉，認為分析結果顯示負面資訊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有限。練乃華與周軒逸  

(2008) 經由實驗研究發現，候選人聲譽高低影響其發動負面競選之效果。周軒逸與

練乃華  (2010) 經由實驗研究發現，負面攻擊的時間點影響選民對候選人喜好及投

票意願。在國外研究方面，Bartels (1996)、Finkel and Geer (1998)、Wattengerg and 

Brians (1999)、Freedman and Goldstein (1999)、Goldstein and Freedman (2002)、Martin 

(2004) 等人的研究，認為負面競選會激發選民參與投票的熱情，因此會有動員選民

投票的效果。但 Ansolabehere et al. (1994)、Ansolabehere and Iyengar (1995：1-3) 則

認為，負面競選會對自己原先支持的候選人，或是所有候選人，甚至是對整個選舉

機制產生質疑與冷漠，因而造成降低選民投票意願的「反動員效果」 (demobilization 

effect)。Johnson-Cartee and Copeland (1991) 則將負面廣告的效果分成： (1) 反踢效

果：負面廣告反而使攻擊者自己受傷害； (2) 受害者症候群效果：選民同情被攻擊

者；  (3) 雙刃效果：攻擊者及被攻擊者同樣受到傷害；  (4) 預期效果：對被攻擊

者產生較大的傷害。Clinton and Lapinski (2004) 則透過大規模實驗，發現沒有明顯

證據能證明負面廣告會刺激或降低投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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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過程中應仍有時間、有機會澄清反擊以作對抗防禦。競選失利未

必是受到選舉誹謗的影響； (4) 在目前未將選舉誹謗列為當選無效

要件的情況下，即有不少因選舉誹謗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的案件。日

後若將選舉誹謗列為當選無效之訴的要件，落選人將動輒因受批評

而提告，訴訟因此大幅增加； (5) 候選人也可能自導自演收到黑函

攻擊，在選舉過程中騙取同情甚或因此當選，在選舉落敗後提起當

選無效之訴延長戰線，使得選舉爭議不會因此減少反而因此而增

多； (6) 即使只是將法定競選活動期間截止後的選舉誹謗，列為當

選無效之訴的構成要件之一，亦有其問題。舉例而言，法定競選期

間後，所謂的「網軍」對某候選人有疑似選舉誹謗之言論，其與候

選人之間是否有犯意聯絡，即有認定上的問題。而且，在網路發達

之今日，被誹謗的候選人陣營，也不難透過網路辯駁、澄清，即使

最後仍競選失利，亦難認定是受到選舉誹謗之影響。  

由於第一種作法  (將選舉誹謗列為當選無效之訴的提起要件之

一 ) 的問題不少，筆者建議採行第二種作法—修訂選罷法「意圖使

人不當選罪」，設定最低刑度，以加重對選舉誹謗的處罰。  

選罷法現行「意圖使人不當選罪」之規定，乃是謀求言論自由

保護與選舉公平、選風涓潔及候選人保護的適當設計。因為：第一，

「意圖使人不當選罪」所處罰的，是「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

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

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只針對「不實陳述」。而不實

陳述並非言論自由所保障的範圍。即使言論自由被視為「民主政治

最重要的基本人權」(參見大法官釋字第 445 號解釋理由書)、「國

家應給予最大限度的保障」(參見大法官釋字第 509 號解釋理由書)，

但學者普遍認為應有其限度。吳庚、陳淳文  (2013：194) 認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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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為與事實不符的主張，是不受保護的法益。法治斌、董保城  (2005: 

219-220)、許育典  (2006：210) 皆認為誹謗性言論屬雙階理論中的

低價值言論，所受的保護程度較低。  

此外，雖然 Mayer (1996)、Geer (2006)、Sides et al. (2010) 等

學者為負面競選辯護，認為能將資訊提供給選民，但其實能算有價

值的，應該只有 Ferguson III (1997: 467-470) 所說的「公正的負面

競選」。Ferguson III 將負面競選分為公正的  (fair)、虛假的  (false) 

和欺騙的  (deceptive) 三種，雖然都是針對競選對手的負面陳述，

但公正的負面陳述是指合於事實的負面陳述，虛假的負面陳述是完

全不符事實的毀損名譽，欺騙的負面陳述則是將部分事實保留，將

另一部份的事實加以扭曲。  

第二，大法官釋字第 509 號解釋樹立之「合理確信」(又稱「合

理查證」 ) 原則，已對言論自由給予較大程度之保障。而選罷法意

圖使人不當選罪的實務裁判，亦採用「合理確信原則」之意旨，將

處罰限定為「故意犯罪」。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90 年度台上字第 3155

號判決書指出：「按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

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等者之保障，並藉以

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

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

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

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

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

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真實之義務。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09

號解釋載有明文。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2 條，意圖使人不當

選而散佈謠言或傳播不實事項罪，係以行為人有意圖使人不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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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明知不實事項仍惡意傳播之故意為要件，倘依行為當時之具體、

全部情狀為觀察、判斷，尚不能認行為人有使人不當選之故意時，

即不得以該罪名相繩。又行為人雖不能證明其所傳播之事項為真

實，但依言論當時之具體情狀觀之，就事關公益而屬可受公評事項，

客觀上已足使一般人產生合理懷疑，而提出適當之質疑或評論者，

亦難認行為人有明知仍故意傳播不實事項之惡意，自亦不得以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2 條罪名相繩。」  

一般認為，對於公共性言論或涉及公職人員或政治人物之言

論，應給予較高之保護。
11

 目前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罪之實務裁

判採用合理確信原則，符合此意旨。  

第三，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罪，無論是對候選人的私德議題

或公共議題，要有「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

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才予以處罰。蓋刑法第 310 條誹謗罪，將僅涉

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實散布，亦視為誹謗

而論罪。然若在選舉過程中公開揭露對手私德問題  (如抄襲論文、

外遇通姦…等 ) 之事實  (並非傳播不實之事 )，訴求對手不適任公

職，亦以論罪，恐對言論自由之限制過於嚴苛。因為，基於社會一

般之通念，私德之良劣亦為公眾投票抉擇的諸多考慮選項之一，且

此種選項有其合理性，故實不應以選罷法處罰候選人在選舉過程

中，揭發對手私德問題之事實。但若散播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無

論是關於公共利益或私德方面之議題，皆有破壞選舉公平、公正與

                                                        

11. 林子儀大法官  (參見大法官釋字 656 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 )、法治斌  

(2003)、許家馨  (2012：248-255)、呂麗慧  (2008、2011a、2011b) 等學者皆如此主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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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潔之慮，應予以處罰。  

雖然「意圖使人不當選罪」之規定，已在上述較大限度保護言

論自由的情形下，以懲罰故意犯罪的方式維護選舉公平、選風涓潔

並保護候選人權益，但裁判實務上對犯罪人的懲罰過輕  (處罰六個

月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約占八成)，以致於難以產生效果。因「意圖

處罰不當選罪」所處罰者，是針對公眾人物、政治人物的故意不實

指控，此已非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又有害於選舉公平及選舉風氣，

故筆者建議增設此罪之最低處罰刑度，以三個月或六個月為宜。  

謀求「保護言論自由」和「維護選舉公平正義」之間的平衡，

實屬不易。張千帆  (2007：502) 恰如其分地描繪出這樣的兩難：「如

果管制過多，就扼殺了資訊流通的管道；如果放任自由，『觀念的

自由市場』又將充斥誤導『消費者』政治選擇的假冒偽劣『商品』。

司法又應該如何介入，在司法的審查過程中把握什麼標準？如果司

法介入過多，似有少數菁英干涉大眾民主過程之嫌；介入過少，很

可能又達不到捍衛民主和選舉公正的目的。」筆者認為，「修訂選

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罪，設定最低刑度」之建議，不至於管制及介

入過多  (因「意圖使人不當選罪本來就只針對與選舉有關之公共性

故意不實指控」)，也不會放任自由及介入過少  (因設定最低刑度以

加強遏止效果)，雖然未必能在兩難之間得到完美的平衡，但也應該

是一種可以嘗試的作法。  

(三) 「潛在性選票」應列為選舉無效之訴而非當選

無效之訴的提起事由 

如前所述，2000-2012 年我國之選舉訴訟，因當選票數不實而

提起者占 13.3%，屬第三多。但當選票數不實在選舉訴訟上，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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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適用上的爭議。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102 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118 條規定「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罷免違法，足以影響

選舉或罷免結果」之情形，得提起選舉無效之訴。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第 104 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0 條亦規定「當選票數

不實，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者」，得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然而，

若當選票數不實是因選委會違法所造成  (如潛在性選票)，究應適用

於提起選舉無效之訴，還是當選無效之訴？  

對此，理論上與實務上皆有不同見解。在理論上，董翔飛  

(1989：120)認為：當選票數不實係指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並不違

法，只因計算或判定選票之效力發生錯誤，造成當選人票數減少而

影響其當選者。當選無效之訴係針對特定人就當選效力所生之爭

議，與選舉效力或其他當選人當選的效力並無牽連關係。當選票數

不實是單純的計票錯誤，不牽涉選委會違法問題，所以適用於當選

無效之訴的範圍。但莊勝榮  (1992：245)則採競合說，認為：當選

票數不實可能係選舉委員會計算票數不實造成，亦有其他舞弊或疏

忽而導致。若屬選委會違法導致當選票數不實，除構成當選無效外，

另成立選舉無效之原因。  

在實務上，法官對於潛在無效票構成選舉無效或當選無效，有

不同見解。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67 年度訴字 94 號、臺灣彰

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67 年度訴字第 968 號、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

判決 75 年度再字第 3 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75 年度訴字

第 3368 號均將多發選票、冒領選票、頂替投票、准許未住滿六個月

以上居民投票等情事，視為辦理選務違法而為宣告選舉無效之判

決，但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85 年度選上字第 3 號則認為，潛在無

效票若「無證據證明為選務機關違反規定所致，為顧及其他法定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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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資格，自不能成為選舉無效之事由，乃屬當選票數實在與否之問

題」。
12

 

筆者認為，受理選舉訴訟之法院應以文義解釋方式，理解選舉

無效之訴的構成要件，若有因選委會違法  (包括疏失 ) 而造成之潛

在性選票問題，應在選舉無效訴訟去做處理。也就是說，若潛在性

選票造成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應視為選舉無效訴訟，而非當選無

效訴訟之構成要件。至於在當選無效訴訟的票數不實爭議，在認定

上應採取形式認定，不討論潛在無效票理論。此外，應將選舉無效

之訴作為先位訴訟，當選無效之訴作為備位訴訟，以處理選舉無效

之訴和當選無效之訴之競合問題。  

四、結 論 

筆者認為，為維護選舉公平，應減少選舉爭議，並且公正處理

選舉爭議。基此理念，本文分析 2000-2012 年選舉訴訟判決，發現

我國選舉糾紛主要集中在賄選、選舉誹謗、當選票數不實等爭議。

進一步分析這些問題，發現下列問題： (1) 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贈與

及招待選舉人，形成是否構成賄選的懷疑與認定爭議； (2) 選舉誹

謗確為選舉訴訟主要的、常見的爭議，選罷法雖有「意圖使人不當

選罪」，但處罰過輕難以產生遏止效果； (3) 當選票數不實，是否

應計入潛在性選票？潛在性選票若產生，是否可同時提起選舉無效

之訴及當選無效之訴？  

本文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修法建議。首先，對於候選人在選舉期

間贈與及招待選舉人，形成是否構成賄選的懷疑與認定爭議問題，

                                                        

12. 參見李木貴  (1997) 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3 年度選字第 2 號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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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建議參照日本、韓國的選舉法規定，在賄選罪之外，增設「禁

止候選人捐贈行為罪」，將提供投票權人「走路工」、「茶水費」、

「誤餐費」，或其他名目之現金、票據、禮券、提貨單或其他有價

證券，或居所地與投票地之交通工具、交通費用、收購國民身份證、

代繳稅款、保險費或其他各項規費、罰款等一切名目之捐贈，在選

罷法中規定為禁止候選人及其關係人行使之行為。這比修法明文列

舉某些具體行為「不是」賄選行為，較能減少  (無法完全解決) 賄

選認定爭議的問題。因為列舉某些具體行為不是賄選，未被列舉之

行為被排除在構成要件之外，會有製造其他賄選型態的問題。  

禁止候選人贈與及招待選舉人，候選人若無此等行為即不會因

此而被懷疑是否為賄選，也不會因此被告賄選，從而有不同法官有

不同認定之爭議。雖然不可能因此規定而完全杜絕賄選，但或可因

此減少賄選的認定爭議。  

而在選舉法中禁止候選人對選民的捐贈行為，同時保留賄選

罪，是為了防範並處罰候選人，以其他非捐贈之方式行求或期約

賄選。在試圖減少賄選認定爭議之同時，也避免候選人誤認在捐

贈行為之外的，其他與選民之不當對價關係即為合法，反而製造

其他賄選型態。  

對於選舉過程中常見的選舉誹謗問題，雖然選罷法有「意圖使

人不當選罪」禁止並處罰選舉誹謗，但處罰較輕難以發揮遏止效果。

筆者認為，針對公眾人物、政治人物的故意不實指控，已非言論自

由保障之範疇，又有害於選舉公平及選舉風氣，故建議增設「意圖

使人不當選罪」之最低處罰刑度，以三個月或六個月為宜。  

至於當選票數不實，是否應計入潛在性選票的問題，以及潛在

性選票若產生，是否可同時提起選舉無效之訴及當選無效之訴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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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筆者建議應將潛在性選票，列為選舉無效之訴而非當選無效之

訴的提起事由，且應將選舉無效之訴視為先位訴訟，當選無效之訴

視為備位訴訟，以避免選舉無效之訴和當選無效之訴之競合問題。 

本文所提出的修法建議，乃是參考其他國家的選罷法，並考量

制度設計的邏輯性與有效性，也考慮價值的平衡性。以本文的研究

為基礎，筆者認為未來可以針對「負面競選言論」此一問題，進一

步擴大研究到選舉時「仇恨性言論」的法律規範，因為此一議題之

重要性及複雜性不下於選舉誹謗。此外，以選舉公平性的角度而言，

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獨立性問題，以及中央選舉委員會與地方選舉委

員會之間的關係，亦值得筆者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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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initially analyzes judgments of election lawsuits 

from 2000 until 2012 in order to affirm that most election 

lawsuits filed are based on vote-buying, defamations during the 

election, fraudulent numbers of votes, and phantom voters as 

reasons. Focusing on those reasons, the author intends to review 

problems in Taiwan’s election acts (the Civil Servants Election 

and Recall Act, the Presidential and Vic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Recall Act) and trials of election lawsuits in the 

following. First, does the gift giving and entertaining by 

candidates form any suspicion of bribery to electors during a 

campaign? Second, is the dispute over election defamations too 

common in election lawsuits as the punishment is too light to 

deter such a behavior. Third, should we count potential votes in 

cases of a fraudulent number of votes? Fourth, if there are 

potential votes, can be the lawsuits of election invalidity and 

elected candidate invalidity both be filed simultaneously? 

Aiming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the autho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 to referring to electoral law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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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and Korea, an article that forbids gift giving and 

entertaining by candidates for electors during a campaign can be 

added to Taiwan’s election act.  Second, intentionally fraudulent 

accusations aimed at celebrities and politicians are not covered 

under freedom of speech. Furthermore, the accusation harms the 

justice and values in elections. Thus, the author recommends 

adding a minimum punishment for election defamations of three 

months to six months in prison. The potential votes should be 

filed as the reason for the lawsuit of election invalidity instead 

of elected candidate invalidity. Fourth,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overlap in lawsuits, the election invalidity lawsuits should be 

filed prior to elected candidate invalidity lawsuits.  

 

Keywords: election lawsuit, elected candidate invalidity lawsuit, 

vote-buying, making other candidates lose the elec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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